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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战略背景下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经营与管理
——提高资源枯竭型城镇的经济支撑能力

一、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经营与管理模式

1. “专业合作社 + 农户”模式

该模式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将光伏大棚分散给个

体农户管理与使用，而分散的生产类型相同或相近的农

户个体集中在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市场信息资源

共享、农技农机统一安排使用，在光伏大棚农产品的产、

供、销各个阶段，为个体农户提供包括资金、技术、生

产原料、经销渠道在内的社会化服务，实现光伏大棚产

业化经营。这种模式使得光伏大棚农产品产业链得到充

分延伸，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农户地共同利益。这种模

式依赖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通过合作社的

李兴达  
山东省新泰市翟镇人民政府　山东泰安　271204

摘　要：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推动农业产业化是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光伏大棚作为乡村

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的产物，在资源枯竭型城镇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对山东省新泰市翟镇光

伏大棚产业化的研究，对实践中的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经营与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光伏农业产

业政策优化及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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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持续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党的十八大以

来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绿色发展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一前提下，

2020 年 9 月，中国正式提出“双碳”战略，即在 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未

来几十年，中国将不断淘汰传统化石能源，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自觉地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调整。这将有利于引导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竞争力，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背景，近年来，农光互补的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农光互补的

发展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光伏 +农业”，利用农业土地资源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从而为农业提供必要的电力 [1]，

同时，光伏板的建设也可以为农作物、食用菌及畜牧养殖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从而实现土地立体化增值利用。

2012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确立了农业产业化和龙头企业在发展现

代农业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21 年中央 1号文件指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一要

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二要加快健

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跑者”[2]。

文章基于对山东省新泰市翟镇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研究，对实践中的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经营与管理模式进行总结归纳，

就其在提高资源枯竭型城镇的经济支撑能力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农业产业政策优化及

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力量为农户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 [3]。

2.“产业化龙头企业 + 农户”模式

该模式以农户作为光伏大棚内部农业生产的单位，

把光伏大棚变为龙头企业的“生产车间”，延伸企业的

生产链条。即把农户与龙头企业结合起来，开展订单生

产，使得农业生产的灵活性与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

管理上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

济共同体，既发挥了光伏大棚的规模化优势，又实现了

龙头企业的产业化收益。

3.“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

“公司 + 农户”模式具有不稳定性，对公司和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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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不确定的风险，因此就出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

“公司 + 基地 + 农户”，其特征是通过基地向公司提供

农产品，基地成为了公司的代理方。基地对散户进行监

管和约束，基地又是农民的利益代表，对公司挤压农民

利益的行为也能约束。在基地经营方面，公司提供生产

技术，农资供应，政策信息传递等一体化服务。基地是

企业与农民的桥梁，是企业与农民交流的保证。在该模

式中，企业、基地、农户形成“贸 - 工 - 农 - 体化”的

紧密产业链，通过合作或自建基地，将散乱的小农户引

入到社会化大市场中。基地的具体形式，要么由公司直

接购买土地使用权，让农民变成企业员工；要么与农民

签订协议，成立股份型生产基地，在产权上实现联结。

该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同，往往

一改以往“公司 + 农户”模式下约定合同价格的习惯，

仅以最低保护价达成合同。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如果

总的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那么按照保护价进行收购；

如果市价超过了保护价，则将以整个市价为准。这样可

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二、光伏大棚产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 光伏大棚产业化规模偏小。

目前我国光伏大棚产业化大部分规模偏小，层次不

高。一是土地流转费用偏高，限制了土地的流转 ; 二是

农村劳动力不足，并且劳动力价格上涨 ; 三是农村生产

性服务水平低，并且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

农业生产成本的升高，限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

发展。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快。

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产品加工大多处于初

级加工阶段，存在产业链条短、精深加工不足、产品附

加值低、效益低下等问题。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

大户多以直接出售原粮为主，并未实现农产品再加工，

尤其是黑龙江省农产品加工业加工转换率低，全省一半

以上的原料销往省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产品加工

转化率低，增值能力不强，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增

收能力弱 [4]。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缺口大。

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是限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瓶颈。当前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渠道主要

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其贷款利率较高，并且贷款需要定

的担保或以不动 作为抵押物，还需要一系列的资产信用

评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融资困难影响了其自身

的发展 [5]。

三、关于更好地推动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经营与管理

的思考

1.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采

用单农业、股份制合作等多种形式，与农户、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进行有效对接，

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

要重点鼓励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资金为基础，以

资金为基础，构建产权联合的利益共同体。要积极地引

导资本，以农业园区为基础，发展现代农业，对产业布

局进行优化。鼓励企业投资于适合企业经营的良种繁育，

建设高标准设施农业，进行科学研究和示范推广。

2. 加大力度培育高素质农民。一是加强高素质农民

培训，各级政府要制定高素质农民培养规划，重点对种

养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合作社带头人等高素质农民

开展培训，培养大批农村适用专业的技术人才，要扩大

培训规模，建立高素质农民的职业培训制度。二是建立

合作社带头人培训制度，着力打造高素质合作社领导人

才队伍和辅导员队伍。鼓励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兴办家

庭衣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三是加强龙头企业经营者

的培训，培养一大批农业产业化发展急需的经营管理

人才。

3. 扩大筹资渠道，为发展新型农业提供资金保证。

一是创新机制，比如股份合作、股份合作等，将资源转

化为利润，将资金转化为服务，将农民转化为股东，增

强新的经营主体的力量。二是鼓励社会各界非农商资本

投资于农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要灵活地运用政策，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发展和壮大。与此同时，要构

建一个动态监管机制，对工商企业进行规范，推动其发

展现代农业。各级政府对生产经营管理效益好、发展规

模大、示范带动作用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优惠政

策支持。三是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6]。重点是对农

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进行创新，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

进行信用合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拓

宽农村有效担保抵押物的范围，构建并完善金融机构的

风险分散机制，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经营权、土

地附属设施、大型农机具等纳入担保抵押物范围，加大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4. 积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造农产品品牌。一是

鼓励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入“互联网+”、大数据、

物联网等高科技农业技术，加大农产品品牌的宣传 [7]。

二是加强农产品知名品牌与知名电商的合作，如北大荒

品牌与国内知名电商的强强合作 [8]。

5. 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 [9]。一是加快农业商业服

务机构的培育。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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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等方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服务公司、

涉农龙头企业等经营性服务组织进行引导，积极开展病

虫害防治、动物疫病防控、农田灌溉排水、地膜覆盖和

回收等生产性服务。二是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村

实行以社会福利工作者包村联户（合作社，企业，基地）

为主体的工作体制，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水平。三是对

农业社会化的途径进行了改革。将现有的涉农服务平台

进行整合，构建集技术指导、农产品营销、农资供应、

土地流转、农机服务、疫病防控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

台。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要和需要，大力发展“专

业服务公司+合作社+农户”、“涉农企业+专家+农户”

等服务模式。

6. 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 [10]。一是

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政府要给予农产品加工企业更多

的财政补贴倾斜，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产业化水

平的提高。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重点加大农村水利设施、气象服务、公路和网络建设投

入，为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电商提供保障。三是

完善农业保险制度。要增设由政府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

业保险品种，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农业风险补偿机制，

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标准，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生

产面临的自然风险。

参考文献
[1]	 罗梅健 .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政策形势分析

及有关建议 [J]. 水力发电 , 2023, 49(5): 1–3.

[2]	 于文静 , 高敬 , 侯雪静 . 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 农

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解读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 [J]. 种子

科技 , 2022, 40(5): 1.

[3]	 赵月兵 , 顾俊 . 江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与对策建议 [J]. 农业科技管理 , 2015(1): 80–82.

[4]	 沈芬 . 杭州村级集体经济消薄增收对策研究 [J]. 

江南论坛 , 2021.

[5]	 刘镭 . 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行动与社会结构互

动关系研究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2): 93–97.

[6]	 赵磊 , 贾丽娜 , 胡珈宁 , 等 .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

现状及发展趋势 [J]. 南方农机 , 2020, 51(12): 1.

[7]	 范玉茹 , 刘金方 .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

逻辑与实现路径 [J]. 农业经济 , 2023(4): 41–43.

[8]	 赵岩林 . 坚持 " 绿色为先 " 先行先试助力中国华

电绿色转型发展 [J].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 2021(34): 2.

[9]	 崔秀芹 . 江苏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现状及发

展对策 [J]. 山西农经 , 2022(6): 4.

[10]	罗丹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及建议——

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J]. 山西农经 , 2022(2): 62–64.

双碳战略背景下光伏大棚产业化的经营与管理


